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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依本校辦學理念及校務發展的目標與方向，以「建構核心價值與特色校園文化」、

「營造溫馨友善之校園環境」、「促進學生適性揚才與實現自我」、「培養具良好品格

的社會公民」及「提升學務與輔導工作之專業化、e化及績效」為學務工作目標，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主要作業項目分為十項； 

(一)獎助措施 

(二)諮商輔導 

(三)社團活動 

(四)生活輔導 

(五)衛生保健 

(六)住宿管理 

(七)僑外生輔導 

(八)服務學習 

(九)學生申訴 

(十)學生輔導循環作業 

二、範圍 

凡本校學生事務事項作業流程均依本制度辦理。 

三、組織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生住宿組 

諮商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衛生保健組 

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 

軍訓教學組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校長室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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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重點 

(一)獎助措施 

1.學雜費減免作業依教育部相關辦法辦理，並於規定期限內於網路彙報學生資料；學

校應依作業程序公告申請訊息及初審學生資料，於學期末辦理核結請款作業。 

2.學生就學貸款作業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及作業要點辦理，學

校應確實公告申請訊息、於規定期限內上網彙報學生資料，依審查結果通知學生補

繳學雜費及辦理退費，於合格名單確定後向銀行請款。 

3.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措施依本校「獎助學金實施管理辦法」等各類獎助學金實施辦

法辦理審查及核發作業。 

4.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依教育部相關辦法辦理，並於規定期限內於網路彙報學生資料；

學校應依作業程序公告申請訊息及初審學生資料，於學年末辦理核結請款作業。 

(二)諮商輔導 

1.確實推動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建立並遵循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處理機制

流程。 

2.依規定程序處理學生輔導個案，有效安排心理師、輔導老師輔導解決學生問題，經

評估需要者轉介精神科。學生個案資料應確實登錄、定期統計並妥善保存。 

(三)社團活動 

1.學生社團依規定檢具資料申請成立，經主管單位核准後，得籌備推展。 

2.社團應於規定期間提報每學期活動計劃及經費預算。活動辦理前，應依規定申請經

許可後始可辦理；活動結束後，應填寫成果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經核准始可送會

計辦理核銷手續。 

3.社團所辦理之社課，應依規定流程申請並繳交成果資料，經審查通過得核發指導老

師鐘點費。 

4.定期舉辦社團評鑑，評鑑各社團活動並做為獎勵與輔導之依據。 

(四)生活輔導 

1.學生獎懲應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程序辦理，符合改過銷過之違規學生應於期限

內申請，並依程序完成核簽。如執行愛校服務成效不彰或逾期未完成者，不予銷過。 

2.學生操行成績作業應依規定彙整學生導師及系主任之操行評分、缺曠課扣分、獎懲

資料加扣分，列印學生操行成績表呈核，並於每學期第二十週前上傳至教務處。 

3.配合校安中心維護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設置24小時聯繫待命人員，並依本校「校

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辦理學生緊急疏散、安全維護等相關作業。 

4.學生請假應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核決權限簽核。 

5.符合改過銷過之違規學生應於期限內申請，並依程序完成核簽。 

6.設立校安中心，指定24小時聯繫待命人員，以執行校園災害管理工作及校園事件通

報工作，作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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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衛生保健 

1.依作業程序辦理新生入學健康檢查，體檢項目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並對學生進行疾

病篩檢、衛教宣導、接種疫苗及通報等作業程序。 

2.學生團體保險除身故保險金外，其他各項保險金的受益人，應為被保險人本人。承

保機構之決定應依程序辦理，保險條款不得違反法令及本校規定。 

3.發生校內外緊急傷病事故，依規定程序送醫，並於「緊急傷病處理紀錄單」中記錄，

由衛生保健組呈報後存查。 

4.依教育部或各級政府規定，對學生進行各類疾病防疫衛教宣導檢查，並調查接種疫

苗及通報等作業程序。 

(六)住宿管理 

1.依本校「學生宿舍生活輔導管理辦法」進行宿舍床位及設備管理、會客及門禁管制。 

2.各級輔導、管理人員及學生自治幹部應依規定執行住宿學生輔導與考核，對違規人

員執行糾舉並填記「住宿學生違規記點建議表」。 

3.確實檢查寢室各項設備，如損壞依設備修復申請流程登記及進行修復，並視損壞原

因鑑定賠償責任。 

(七)僑外生輔導 

1.僑生獎助學金依教育部相關辦法辦理，輔導學生依規定繳交資料並進行審核；應在

規定時間內函報教育部，並彙整合格學生資料，申請撥款。 

2.協助境外生辦理醫療保險及獎學金申請等作業。 

(八)服務學習 

1.辦理「深耕學園」課程申請、審查、資料建置管理、學生選課、時數認證及發予全人

護照作業。 

2.依本校志願服務實施要點，辦理學生志願服務申請、時數認證及服務紀錄證明。 

3.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活動，需依服務學習經費補助辦法，進行申請、審查及成果結報。 

4.全人素養軟實力資料輸入及管理，並於學期結束後完成報表。 

(九)學生申訴 

1.學生申訴書之格式與記載事項須符合規定，申訴人之資格應符合要件並於規定之期

間提起申訴，申訴標的範圍應符合規定。 

2.不受理決定之案件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3.申訴評議決定書應依規定記載相關事項，並於期限內依規定送達申訴人。 

(十)學生輔導循環作業 

1.學生社團、課外活動輔導參照作業程序2700-06B-06、2700-06B-15。 

2.學生住宿輔導參照作業程序2700-06B-013。 

3.學生生活輔導參照作業程序2700-06B-07至2700-06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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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三級輔導參照作業程序2700-06B-05。 

5.學生申訴輔導參照作業程序2700-06B-16。 

 

五、 法令及規章依據 

(一)獎助措施 

1.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2.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3.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實施要點 

4.原住民學生就讀國立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 

6.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減免學費辦法 

7.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8.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9.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 

10.獎助學金實施管理辦法 

11.就學貸款作業程序  

12.學雜費減免作業程序 

13.弱勢助學金作業程序  

14.獎助學金作業程序 

(二)諮商輔導 

1.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2.長庚大學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3.長庚大學學生心理諮商實施辦法 

4.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作業程序 

(三)社團活動 

1.長庚大學學生社團輔導管理辦法 

2.長庚大學學生社團經費審查補助辦法 

3.社團活動作業程序 

(四)生活輔導 

1.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要點 

2.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3.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4.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5.長庚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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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長庚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 

7.學生請假作業要點 

8.長庚大學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 

9.學生獎懲作業程序 

10.學生操行成績作業程序 

11.學生請假作業程序 

12.改過銷過作業程序 

13.學生校園安全作業程序 

(五)衛生保健 

1.學校衛生法 

2.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3.長庚大學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理辦法 

4.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5.疫情防治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6.衛生保健作業程序 

7.長庚大學學校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8.長庚大學菸害防制實施管理辦法 

(六)住宿管理 

1.長庚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管理辦法 

2.長庚大學學生宿舍違規記點規定實施辦法 

3.公物損壞賠償辦法 

4.住宿管理作業程序 

(七)僑外生輔導 

1.長庚大學申請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辦法 

2.長庚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3.僑外生輔導作業程序 

(八)服務學習 

1.深耕學園修課須知 

2.長庚大學志願服務實施要點 

3.長庚大學服務學習經費補助辦法 

4.服務學習作業程序 

(九)學生申訴 

1.長庚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2.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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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法 

4.學生申訴作業程序 

5.大學法第三十三條 

(十)學生輔導循環作業 

1.社團活動作業程序 

2.住宿管理作業程序 

3.學生獎懲作業程序 

4.學生操行成績作業程序 

5.學生請假作業程序 

6.愛校服務銷過作業程序 

7.學生校園安全作業程序 

8.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作業程序。 

9.學生申訴作業程序。 

 


